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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  

第五届会议  

2007 年 3 月 12 日至 21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临时议程项目 3(a)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a)项和(b)项、第 26 条  

以及第 1/COP.5 号决定第 10 段，审评 

《公约》的执行情况及其体制安排 

审评关于除非洲以外各区域的受影响国家缔约方执行 

情况的报告，包括有关参与进程以及在制定和执行 

行动方案方面取得的经验和结果的报告 

审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受影响国家缔约方执行情况的报告，  

包括有关参与进程以及在制定和执行行动方案  

方面取得经验和结果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增   编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受影响国家缔约方区域会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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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缔约方第十一次区域会议于 2006年 7月 17日至 21日在

巴拿马的巴拿马城举行，其目标是要对该地区国家编写的国家报告进行同行审议，

交流经验和汲取的教训，并制定一些结论和建议，由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审评

委)第五届会议审议。该地区缔约方的 41 名政府代表，加上发达国家、国际、区域

和分区域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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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授权 

 1.  缔约方会议根据其关于协助审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公约》 )执

行情况的进一步程序或体制性机制的第 1/COP.5 号决定，请秘书处(附件，第 15 段)

尽可能利用在区域和/或分区域开展的工作和活动传播其初步分析产生的信息，并争

取 反 馈 ， 以 期 丰 富 《 公 约 》 执 行 情 况 审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会 )的 工 作 基 础

(ICCD/COP(5)/11/Add.1)。  

 2.  根据该项决定以及关于《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工作方案

的第 9/COP.7 号决定(ICCD/COP(7)/16/Add.1)，秘书处举行了非洲以外其他地区受

影响国家缔约方区域会议，以筹备审评委第五届会议。本文件载有通过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受影响国家缔约方区域会议获得的反馈意见。  

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缔约方区域会议 

A.  背   景  

 3.  根据《公约》第 26 条，并遵照缔约方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国家通过其第三次国家报告向缔约方会议通报了从 2002 年起为执行《公约》

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4.  为了深入分析该区域国家编写的国家报告，交流经验、取得的教训和最佳

做法，并制定将提交审评委第五届会议审议的一些结论和建议，第十一次区域会议

于 2006 年 7 月 17 日至 21 日在巴拿马的巴拿马城举行。  

 5.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该区域 33 个国家缔约方的 41 名政府代表，国际、区域

和分区域组织的 19 名代表，10 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公约》秘书处和全球

机制的代表。  

B.  会议议程的编制  

 6.  分区域介绍国家报告是会议前三天讨论的主要基础。其间阐述了国家缔约

方在《波恩声明》(第 8/COP.4 号决定)中确定的三个战略领域中取得的成就。此外，

非政府组织防治荒漠化和干旱国际网 (荒漠化国际网)的代表介绍了一项关于民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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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总体地在《公约》框架内、并特别在编写和审定第三次国家报告的工作中参与各

项活动的情况。  

 7.  会议的最后两天专门用于介绍并讨论关系到该区域执行《公约》问题的一

系列报告，尤其涉及到：改进信息通报程序，以及提交缔约方会议报告的质量和格

式问题；在国家和国际范围筹集资源；以及区域行动方案和分区域行动方案。与会

者并确定了该地区出席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小组讨论的代表，还核准了会议的决定、

结论和建议。  

C.  结论和建议  

 8.  该次会议以及各项国家报告确定了影响到执行《公约》所有行动的三大关

注领域：必需解决开展在国家行动方案中确定的各优先活动、以及为实现一般的可

持续发展所需财政资源匮缺问题；人力资源的不足问题；及政府部门内部及非政府

组织内机构体制薄弱问题。  

1.  对履行《公约》情况的监测和通报  

国家报告  

 9.  《公约》秘书处应当与特设工作组协作(第 8/COP.7 号决定)，审查编写国家

报告的截止日期。秘书处并应根据缔约方会议的各项决定，改进《解释性说明和帮

助指南》，以便向缔约方提供更加全面、便于参校和灵活应用的指导性文书。对《帮

助指南》的修改并应考虑到国家行动方案的执行阶段，因为许多国家已经进入这一

阶段，同时还应将国家报告编制工作作为在执行《公约》过程中应当改进的程序来

考虑。国家缔约方应当考虑到改进通报和信息交流程序的最新规定，并利用它来提

高本国报告的质量。  

国别概况  

 10.  随同第三次国家报告提交的国别概况表明有关国家缔约方在确定基线方

面取得了进展，以评价和监测各国及整个区域的荒漠化进程。请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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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缔约方在编写国别概况方面遇到的困难，并帮助提高缔约方的有关能力。请尚

未提交国别概况的国家缔约方尽快提交概况。  

2.  主题问题  

涉及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参与进程  

 11.  鼓励各缔约方利用在编写和审定国家行动方案及国家报告过程中所汲取

的经验教训，以及在纪念国际荒漠日和国际沙漠及荒漠年过程中所汲取的经验教

训。同时并请缔约方更加坚决地承诺吸收当地的行为者，尤其是妇女、土著人民和

土地使用者，来参加其防治沙漠的活动，并避免对其需求作过于简单的处理。  

 12.  鼓励各缔约方与当地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的发展组织结成伙伴关系

并与之协作，以此采用并利用权力下放的机制执行《公约》。  

 13.  请各缔约方在国家协调机构内加强与包含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之

间的体制性联系，并在执行《公约》的活动中加强这一联系。  

立法和体制性框架或安排  

 14.  请国家协调机构制定标准和稳定的作业机制，以便改进其处理由其主管的

复杂问题方面的能力，例如将《公约》问题纳入国家政策的主流、体制机构方面的

协调、以及对立法和体制安排的评估与协调工作提供支持。  

国内和国际资源调动和协调，包括缔结伙伴协议  

 15.  该区域各国认识到了一些国家和组织在分区域行动方案的框架内努力向

选定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但是，在过去四年里，经费不足依然

是有关国家缔约方采取行动的重大障碍，也是秘书处开展工作的重大障碍。这一障

碍并可能损害到缔约方在建立体制性的联系和社区伙伴关系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16.  各缔约方指出，由于程序复杂而且冗长，在取得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

的经费方面仍然存在障碍。此外，该地区各国表示关注，通过基金对可持续土地管

理业务方案(业务方案 15)的第四次经费补充而提供的资源仍然不足。会议请全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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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秘书处和《公约》秘书处同所有缔约方一起探索并采取必要措施，加速和简化资

金的供给程序。  

 17.  吁请《公约》秘书处及全球机制秘书处提供有关可能的经费来源情况的完

整最新资料，其中应列出该区域某些国家采取的新的办法，以及迄今为止尚未探索

的其他机会。鉴于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即将举行，请《公约》秘书处散发有关募

集和提供全球机制及环境基金经费来源方面的信息。  

与其他环境公约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联系与协同  

 18.  会议请《公约》秘书处、全环基金和缔约方继续努力，加强那些旨在实现

里约各公约目标的国家项目和方案的谈判、规划和实施能力。会议尤其鼓励缔约方

各国改善有利的体制环境，创建健全的人的能力，并尽可能允许其人员有足够的时

间和财政资源来履行其职责。  

恢复退化的土地的措施和为减轻干旱影响而建立早期预警系统的措施  

 19.  在制定和实施恢复退化的土地、为减轻干旱影响而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方面

的各项措施方面，该地区各国取得的进展参差不齐，这是各缔约方十分关注的一个

问题。会议建议各缔约方在《公约》秘书处的支持下整合相互的各种能力，方式是：

交流信息、举办两国的、分区域的和区域的讲习班，特别是要开发利用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干旱和荒漠化信息网以及有关农林业的主题方案网络 4(TPN4)之潜力。  

 20.  会议强烈建议发达国家加强努力，改善取得有关预警系统的知识、专门手

段及设备的机会，在所有受影响缔约方减轻干旱影响并向国家的技术人员提供培

训，以保证这些系统的可持续管理。  

 21.  会议促进缔约方在《公约》所涉的范围里，在恢复退化土地和在建立预警

系统方面监测本国的成就，使之系统化，并作出努力推动处理这项问题的各种国家

组织之间开展的协作。  

干旱和荒漠化的监测和评估  

 22.  在使用和宣传现有基准和指标以及有关荒漠化情况监测和评估方面，会议

请发达国家缔约方向受影响国家缔约方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会议并吁请后者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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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必要努力，在以兼容并蓄的方式吸纳当地社区参与的这些进程中采用上述基准

和指标。会议还建议缔约方通过信息交流与南南合作，使本身的监测和评估系统协

调起来，以使发展必要工具，及时有效地在区域范围内监测和评估荒漠化与干旱情

况。  

 23.  会议请国家缔约方、《公约》秘书处、国际科学界和各国际机构探讨是否

有可能利用《公约》框架内现有的工具、并结合这些工具建立一个观察站，以便监

测和评估该地区的荒漠化进程。  

受影响缔约方特别是受影响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获得适当技术、知识和窍门的问题  

 24.  会议建议，国家缔约方开发并采纳现代技术来战胜沙漠化，减轻干旱的影

响。会议呼吁在这项工作中取得较大进展的国家再接再厉，继续努力与其他国家分

享信息，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帮助该地区其他国家获得各项技术和适当的技术性

窍门。据此，会议鼓励在《公约》框架内利用既定的区域机制，例如分区域行动方

案和有关传统知识的主题方案网络 5。  

3.  全球问题：根据《波恩声明》采取行动的战略领域  

受影响地区可持续的土地利用管理，包括受影响地区的水、土壤和植被  

 25.  会议关注地认识到该区域在技术能力、创造有利环境、资金的具备情况，

以及各国政府所设定的轻重缓急秩序方面，存在不平衡的发展。此外，会议认识到

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那些负责执行和监测国家行动方案的实体之间的协作

有限。国家缔约方建议，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在可持续的土地、水和植被利用管

理方面携手并进，与此同时并加强横向的合作，在这一领域里提出并支持各项主动

行动，将优先的关注放在国家行动方案中所确定的各项活动之上。  

发展可持续的农业和牧场生产系统  

 26.  会议鼓励缔约方在其农业、农场生产和农村政策方面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在此同时尤其关注改革生产过程的结构，并制定农产品和农场作业产品出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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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适当政策。会议呼吁联络点和国家协调机构在干旱和易受影响地带监测这些进

程。  

开发新的和可再生能源  

 27.  请所有国家缔约方、《公约》秘书处以及科学界和国际社会在其授权任务

的范围内，提供信息、开展协调活动、提供技术支助和必要的经费，并帮助监测和

评估今后的活动，从而支持关于传统知识的主题方案网络 5 以及关于可再生能源的

主题方案网络 6 投入运作。  

4.  区域优先事项  

区域方案  

 28.  会议请国家缔约方，《公约》秘书处和全球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机构立

即采取措施，保证包括区域行动方案项目 3在内的六个主题方案网络得到持续资助，

并且在不损及其他方案领域的情况下，在五年方案周期(2003-2007)结束之前加速采

取这些措施。  

分区域方案  

 29.  鼓励缔约方和《公约》秘书处优先考虑实施分区域行动方案，并不遗余力

地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交流信息，并开展协调活动。尤其是，吁请各缔约方通过

与国家和国际基金的谈判来保证适宜和妥当的经费来源，并有效利用这些资源。  

D.  最后结论  

 30.  过去四年里，拉加区域国家缔约方在执行《公约》方面取得了彰著的进展，

取得进展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方式有：加强可持续管理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法律和

体制设置；该区域编制并审定了 70%以上的国家行动方案；采用恢复退化土地的措

施；和查明监测和评估干旱及荒漠化进程的基准和指标。但是，该区域在上述及其

他方面的进展并不平衡，在国家层面上实施《公约》的过程中，依不同国家的技术

能力、政治意愿和投入的人力及经济资源情况而有所不同。同时，土地退化以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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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影响到了该区域越来越多的人。因此，会议紧急要求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兑现其

根据《公约》框架所作的承诺，以便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极为严重

地导致了缺少政治意愿和体制及技术能力薄弱的情况，并延迟和阻碍了该区域实现

《公约》的各项目标。  

 

 

--  --  --  --  -- 

 


